




监督管理部门发现招标人的备案资料或招投标行为不满

足法律、 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要求的，可以暂停招投标活动，

并要求招标人和招标代理机构进行整改，招标人和招标代理

机构应当积极配合 。

第四条 责任部门

福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原材料和装备处为招投标监管工

作的具体执行部门 ，局办公室为签章和档案保管部门，局采

购办、 计划财务处、 行政审批处为业务指导部门。

第五条 监管流

有关责任人员要了解掌握政府采购和招投标有关法律法

规， 熟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《福建省招投标条例》《福建省住房

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做好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招投标有关事项

的通知》 及《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规范城市轨

道交通工程招投标工作若干规定的通知》 等文件，认真履

职 。

程

(一) 线上备案流程

线上备案流程在“福建省工程领域招投标在线监管平台”

( ggzyjd.fj. gov.cn ) 上进行，招标人需要将招投标全流程

重要文件凭证在系统上备案， 包括招标条件备案、 招标文件

备案、 澄清修改备案、 异议或投诉处理结果备案、 招投标情

况书面报告备案五个环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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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招标条件备案

审核项目方要取得的必要性文件包括： 项目可行性研究

报告或初步设计报告批复、 招标项目的用户需求书或相关设

计图纸(如有)、财政部门或第三方造价机构出具的最高限价。

其他文件包括： 建设项目资金落实情况说明、 招标代理

合同及项目组成员名单、 招标人诚信承诺函、 招标代理人诚

信承诺函、 福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重大项目隔夜评标申请

表 (如有)、 招标人内部会议纪要或决策文件 (如有)、 第三

方或法律顾问出具的招标文件法律意见书。

2. 招标文件备

第三方或法律顾问出具的招标文件法律意见书应当明确

招投标活动是否存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

》 第三十二条所规定的“以不合理的条件限制、 排斥潜在

投标人或者投标人”的情形。 招标文件内容是否违反法律、

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，是否违反公序良俗，是否违反公开

、 公平、 公正的原则。案

审核项目方要取得的必要性文件包括： 招标文件、 用户

需求书 (如有) 。

3. 澄清修改备案

各类型变更事项的答疑纪要文件 (招标人盖章)。

4. 异议或投诉处理结果备案

招标人对招投标过程中的利益相关人提出的异议或投诉

展开调查处理后的书面盖章处理结果。

5.招投标情况书面报告备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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